
关于汾阳市丰泰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汾阳市西河街道冯家庄社区局部棚户区改造一期建设项目

修建性详细规划批后公布

建设单位：汾阳市丰泰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汾阳市西河街道冯家庄社区局部棚户区改造一期

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汾阳市西河街道冯

家庄社区局部棚户区改造工程（A区和 B区）建

设项目

项目内容：位于西河街道冯家庄社区，

A 区占地面积为 5385 平方米（0.5385 公顷），

B 区占地面积为 7150 平方米（0.7150 公顷）。

申请事项：修建性详细规划（由山西明枫规划设计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进行设计《汾阳市西河街道冯家庄社区

局部棚户区改造一期建设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

--汾阳市西河街道冯家庄社区局部棚户区改造

工程（A 区和 B 区）建设项目》）

公示单位：汾阳市自然资源局

公示时间：自 2024 年 9 月 6日公示到该建设项目规划

核实合格为止



本次日照分析重点内容为本项目建成后，规划对住宅自身以及民房的大
寒日日照影响和规划住宅对北侧黄河艺术小学和黄河艺术幼儿园的冬至日日
照影响。

1、对规划住宅自身及周边民房日照影响
分析结果:本次规划南北地块两栋住宅楼至少有一个卧室或者居室（厅）

满足大寒日日照 3 小时的标准；本规划方案对地块西侧民房日照有一定影响，
部分民房不满足大寒日三小时日照标准。

根据《汾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汾阳西河街道冯家庄社区局部棚户区改
造工程范围内房屋的决定》以及依据《汾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第三
十六条，本次规划项目被影响日照的西侧民房属于规划改造拆迁的低层住宅，
不作为被遮挡考虑因素。

2、对北侧黄河艺术小学建筑日照影响
分析结果:黄河艺术小学南部建筑为器材室和办公室，北部建筑为教室，

教室日照满足冬至日日照 2 小时的标准。因此本次规划项目对黄河艺术小学
建筑日照无影响。

3、黄河艺术幼儿园建筑日照影响
分析结果:本次项目建成后，对黄河艺术幼儿园建筑东部有微小影响，不

满足冬至日三小时日照标准。经协商，汾阳市西河街道冯家庄社区居民委员
会与黄河艺术幼儿园达成协商，承诺东部房间不作幼儿活动室使用。


